
大众汽车集团劳务工作宪章 

前言 

大众汽车集团领导、欧洲地区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以及全球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在本宪章

中就大众汽车集团劳务工作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本宪章致力于确保大众汽车集团的劳务工享

受适当的就业及报酬条件，以及在整个大众汽车集团内规范使用劳务工这一手段。 

企业职工委员会与集团领导双方就以下事项达成一致： 

− 对于大众汽车集团来说，适当地使用劳务工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灵活）手段。 

− 将逐步实施同工同酬原则，随着经验和技能的不断提升，劳务工的报酬逐步与固定职

工的相似。 

− 在大众汽车集团内的劳务工作始终包含了为劳务工提供的技能培训。 

− 除了职业培训和招聘高校毕业生之外，劳务工作是进入大众汽车集团固定职工群的第

三条途径。 

如果获得了必要的技能，同时企业也有相应的需求，对个人而言 1，劳务工作成为其被吸

收为固定职工的机会。 

同时，劳务工作在大众汽车集团用于平衡经济波动或应对特殊任务，如建设新工厂或企业

内大型项目临时所需要的人员。在此，除外部招聘之外，只要能遵循下列协定的、既保护固定

职工也保护劳务工的基本原则，劳务工作是人事工作上合理的和企业经营上必须的一项对固定

职工的补充。 

定义 

本宪章所指的劳务工作是指这样一种工作关系，即雇员同一家劳务公司签定工作合同并由

其按合同规定(期限)派（遣）到大众汽车集团，在大众汽车集团的监管和领导下工作。必须与

劳务工作区分开的是为大众汽车集团提供的承包工作，外公司完全承担关于工作时间、工作指

令、培训等等雇主的权利和义务。假期工人不属于本协议对象。 

大众汽车集团劳务工作的组成 

a) 劳务工的数量限制 

大众汽车集团内的劳务工数量与固定职工应始终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在此，作为基准每

个生产基地的劳务工为 5%。若比例关系不同，企业代表和雇员代表应协商确定。如果超过了

每个生产基地 5%的比例，则企业代表和雇员代表有责任在劳工关系宪章规定的协商机制框架

                                                 
1出于语言理解本宪章中男女称谓同义。在此所指都包含了两个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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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对此进行咨询，是否有必要降低劳务工的份额并就此制定出一个各方都同意的解决方案。现

有的共同协商权利以及今后通过实施劳工关系宪章所获得的共同协商权利不会由此受到限制。 

欧洲地区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和全球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有权，从集团领导层随时了解有

关集团内或某个生产基地所安排的劳务工的数量以及所占全部员工百分比的信息。如同欧洲地

区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及全球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对于整个集团，当地的雇员代表对于其各自

的层面也具有相同的权利。 

b) 同工同酬，平等对待 

同工同酬参照的基础是各自的基本报酬。 

其它报酬组成部分，例如倒班和加班津贴按地区或行业通行标准，如有劳资协议则以之为

准。 

按照有关企业及生产基地的规定，也可支付实习期报酬。最迟九个月后，劳务工即可得到

与之可比的固定职工的相同基本报酬。实习期报酬的数额由主管的劳资双方协商制定。 

绩效报酬的组成部分，例如团队奖和个人绩效奖，从劳务工开始工作的第二年起，如已有

首次绩效评定，劳务工可获得与固定职工相似的数额。劳务工的绩效评定标准同固定职工的相

同。 

大众汽车集团的子公司，若作为劳务派遣公司，则须保证其员工参与分享业绩。全体员工

的分发数额至少为各子公司经营业绩的 10%。该数额分配于所有对此有权益的人员。 

大众汽车集团有责任确保劳务公司向员工支付在此协议基础上确定的全部报酬。 

与大众汽车集团长期聘用关系挂钩的有关支付不属于此同工同酬的规定之列。 

工作时间的确定，例如每周工作时间、工间休息及休息时间，按劳务工在大众汽车集团生

产基地所服务部门的相应规定执行。 

不允许将劳务工安排在正在进行合法罢工的企业内工作。 

劳务工在大众汽车集团工作期间的就业条件同固定职工的相同。平等对待劳务工包括例如

获得企业一般信息，健康及劳动保护方面、享用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标准方面，只要

这些服务和设施无绝对理由仅仅为固定员工所准备。 

只要法律和企业规定与此不对立，所有涉及劳务工的代表权利都将由大众汽车集团的员工

（代表）承担。 

c) 劳务工工作期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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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地国家无更短的期限规定，为保护劳务工，在大众汽车集团的工作期限可总共延长三

次合同或总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如果该劳务工已达到其最高工作期限，则由有关主管部门审

核是否能将其转为固定职工。 

必须向劳务工提供至少 6 个月的工作期限，之后所提供的合同延长期限至少为 6 个月。在

公司工作期间如果需要延长劳务工的工作，则必须提前四周就其延长以及计划延长的时间通知

本人。只要国家法律及劳资协商的标准允许，各生产基地的企业及雇员方可就不同的最低使用

期及工作期限达成一致协议。 

d) 转正和培训的机会 

如果人员规划显示将长期使用劳务工，则可按照当地生产基地劳资双方协定的转正标准优

先吸收他们为固定员工。若个人素质及个人条件达到要求，企业也有相应的长期需求，劳务工

作 18 个月后即可审核其转正的可能性。这样，除了职业培训和大学生培训项目以及外部直接

招聘之外，劳务工作成为在大众汽车集团能被吸收为固定职工的机会，是第三条进入企业的途

径。所有品牌和子公司确保在有长期人员需求时优先考虑聘用劳务工。此外他们有责任提供与

各生产基地固定职工相同的专业技能培训。 

e) 劳务公司的挑选 

只有认同“大众汽车集团对业务伙伴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要求”的劳务公司，才与之签订劳

务合同。如果当地国家的劳务工作有劳资协议或有法律规定的最低报酬，则大众汽车集团有义

务只同遵守这个最低标准的公司合作。 

合同各方一致同意排除这样一种同劳务公司合作的“隐形”劳务工作，即劳务公司以工作承

包者出现，只在形式上行使他们的雇主权利。 

结束条款 

本宪章是对现有的各项协议和宣言，尤其是对“大众汽车集团劳工关系宪章”以及“在大众汽

车集团的社会权利与工业关系宣言”的补充和进一步发展。它适用于参加大众汽车集团内欧洲

地区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以及全球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的各子公司。对此第三方无权提出要

求。 

参与各方认同各国特有的工会传统以及各国不同的法规与劳资规定。本宪章的规定必须与

当地情况互相统一。同本宪章或大众汽车集团其它基本原则相比较，如果因为遵守当地国家特

殊标准而致使劳务工情况变差，则应采用那些对劳务工更有利的规则。如果当地国家的劳资或

企业规定或法律对劳务工更有利，则这些规定不受本宪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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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解释本宪章或者在执行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时出现意见分歧，首先向由劳资双方代表

组成的地方调解委员会咨询以取得一个各方同意的解决方案。如果在此层面未达到统一，则欧

洲地区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以及全球企业职工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长、集团劳动主管以及集团

国际人事部经理将介入参与寻求解决方案。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行使仲裁和调解的作用。 

如果双方都愿意并一致同意，可对本协议进行调整。如果本协议的某项条款失效，则由协

议各方寻找一项最接近失效条款的新规则。 

本宪章用德语书就。如果将本宪章原件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出现差异，有疑义时则以德文

版为准。 

本宪章签字生效后无追溯效力。各生产基地的劳资双方就实施本宪章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达成一致意见。 

2012 年 11月 30日于慕尼黑 

欧洲大众汽车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 大众汽车集团领导 IndustrieALL 
大众汽车全球集团企业职工委员会 全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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